洛阳市2026年普通干线公路春季养护大会战数据检测服务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河南中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受洛阳市交通事业发展中心委托，就洛阳市2026年普通干线公路春季养护大会战数据检测服务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现欢迎符合相应条件的供应商参加磋商。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洛阳市2026年普通干线公路春季养护大会战数据检测服务项目；
2、项目编号：HNZJ-2026-015
3、资金来源及预算控制金额：财政资金；394273.06元；其中一标段197368.06 元，二标段196905.00元。
	序号
	包名称
	招标控制金额（元）
	是否面向中小企业

	1
	洛阳市2026年普通干线公路春季养护大会战数据检测服务项目-公路路面有效修补率检测服务项目
	197368.06 
	是

	2
	洛阳市2026年普通干线公路春季养护大会战数据检测服务项目-桥隧主要病害处治率检测服务项目
	196905.00 
	是



4、采购内容：本项目为洛阳市2026年普通干线公路春季养护大会战数据检测服务项目，位于洛阳市境内，一标段公路路面有效修补率检测服务项目，主要工作内容：对全市具备条件的干线公路抽取一个车道开展路面有效修补率检测；二标段桥隧主要病害处治率检测服务项目，主要工作内容：普通干线公路桥梁418座，其中嵩县90座、栾川县54座、洛宁县54座、新安县33座、伊川县24座、孟津区52座、宜阳县48座、偃师区26座、汝阳县37座；隧道14座，其中嵩县7座、汝阳县5座、栾川县2座。现需对桥梁、隧道主要病害处治率进行检测服务。桥梁主要病害是指4、5类部件的病害，以及主要部件中低于70分构件的病害、一般部件中低于60分构件的病害；隧道主要病害为重要分项中状况值≥2的病害和其它分项中状况值≥3的病害。处治后桥梁4、5类部件达到2类以上，主要病害的构件评分达到80分以上；隧道病害状况值小于1。
5、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自接到采购人检测通知之日起 90日历天内。
6、服务地点：洛阳市境内
7、质量要求：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技术标准及行业技术要求，满足采购人要求。
8、采购包划分：本次采购共2个包
9、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10、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否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
本项目支持中小微企业采购，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落实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优先采购节能环保、环境标志性产品、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 供应商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响应文件中须附相关证件原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3.2 一标段供应商须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试验检测综合甲级资质证书，且具有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有效期内的资质认定证书（CMA）；二标段供应商须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综合甲级资质或公路工程桥梁隧道工程专项试验检测资质证书，且具有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有效期内的资质认定证书（CMA）。（响应文件中须附相关资质证书原件的复印件，否则其响应将不被接受）
3.3 一标段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含）及以上技术职称且同时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试验检测师资格证书（证书检测类别或专业须包含道路）；二标段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含）及以上技术职称且同时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试验检测师资格证书（证书检测类别或专业须包含桥梁或隧道）（响应文件中须附相关证书原件的复印件，否则其响应将不被接受）
3.4 根据《洛阳市财政局关于推行政府采购信用承诺制的通知》（洛财政【2021】11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须提供满足相应条件的书面承诺书，以及违背承诺自愿承担相关责任的承诺。（响应文件中须附《洛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格式见磋商文件）
注：采购人有权在签订合同前要求成交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以核实成交供应商承诺事项的真实性。
3.5本次采购实行资格后审，资格不合格者，取消其磋商资格。
三、获取磋商文件
1、时间：2026年05月19日至2026年05月25日，每天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报名地点：代理机构指定邮箱（hnzjlys@163.com）
3、获取磋商文件需携带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
（2）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有效的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备注：供应商均须将企业需要提供的资料扫描件加盖公章上传至代理机构指定邮箱（hnzjlys@163.com），并备注联系方式，经代理机构核实符合要求并办理完手续后通过该邮箱向供应商发送磋商文件。
注：未按要求提交上述文件的或提供的文件不符合获取文件要求的，不予发放文件。
4、售价：0元/份。
[bookmark: _GoBack]四、响应文件提交
1、截止时间：2026年05月29日11时00分（北京时间）
2、地点：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滨河南路东方今典天汇中心19楼开标室
五、响应文件开启
1、时间：2026年05月29日11时00分（北京时间）
2、地点：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滨河南路东方今典天汇中心19楼开标室
3、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响应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及采购公告期限
本次采购公告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洛阳市交通事业发展中心》上同时发布，公告期为自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供应商在参与本项目磋商采购活动期间应及时关注本网站获取相关澄清或变更等信息。（如果有）
2、本次采购代理服务费由中标方支付，在领取成交通知书前向本采购代理机构支付。
八、凡是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照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采购人：洛阳市交通事业发展中心
地址：洛阳市涧西区南昌路172号
联系人：洛阳市交通事业发展中心养护科
电话：0379-63200718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采购代理机构名称：河南中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三全路99号1号楼1单元11层17号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方式：0379-62357369
电子邮箱：hnzjlys@163.com 
3、监管部门
监管部门：洛阳市交通运输局
监管部门联系人:洛阳市交通运输局建管科
联系方式：0379-63218170


                                                 2026年05月18日
